
 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 事 判 决 书 

（2008）深中法民四终字第 101 号 

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日××发展有限公司。 

法定代表人梁某，董事长。 

委托代理人林某某，该司法律顾问。 

委托代理人陶某某，该司法律顾问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香港邦××发展有限公司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深圳市邦××厂。 

负责人邹某，该厂厂长。 

委托代理人高某某，广东××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委托代理人田某，男。 

上诉人日××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日××公司）因与

被上诉人香港邦××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邦××公司）、深

圳市邦××厂（以下简称邦××厂）购销合同纠纷一案，不服

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08）深宝法民二初字第

1327 号判决，向本院提起上诉，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

了审理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：2005 年 4 月 26 日，日××公司与

邦××公司、邦××厂通过传真采购订单方式订立购销合同，

约定日××公司向邦××公司、邦××厂供货”ICT 在线检测仪”一

台，价款为港币 83000 元，交货方式为”供方送货”，交货日



 

期为”2005.05.04”，结算方式为”1、先付供应商 50％的订金；

2、机器到厂使用一个月内未出现任何问题后付剩下的

50％”。同年 5 月 4 日，日××公司送货至邦××厂所在地”深圳

市××镇××村××工业区×区×栋”。次日，邦××公司向日××公司

交付定金港币 41500 元。2005 年 5 月 17 日（原审法院误写

为：2008 年 5 月 17 日），邦××厂在日××公司出具的《安装

验收单》上载明”安装完毕”，并签章确认。但邦××公司、邦

××厂所欠日××公司剩余货款一直未付。 

另查明：邦××厂系邦××公司在大陆开办的”三来一补”企

业。 

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与采购订单、送货单、安装

验收单、银行转帐单等书证相互佐证，并经庭审质证，应

予认定。 

原审法院认为：日××公司及邦××公司均为香港地区登

记成立的企业，本案因而具有涉港因素，双方当事人之间

属于涉港民事法律关系。因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处理合同

纠纷所适用的法律，鉴于合同签订地和履行地均在中国大

陆境内，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，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

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准据法。本案争议焦点为：涉案

合同是否属于国际货物买卖，进而是否适用 4 年的诉讼时

效。日××公司与邦××公司、邦××厂买卖合同所涉及的标的

物，在双方签订合同时，已在中国境内，不存在日××公司



 

主张的货物进口的事实，不符合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特征，

故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非国际货物合同，而是合同标的

物、合同签订地、合同履行地均在中国境内的一般买卖合

同。日××公司以双方公司营业地均在香港为由，主张双方

订立的买卖合同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，于法无据，法院

不予采纳。本案诉讼时效自邦 ××厂验收货物合格之日

（2005 年 5 月 17 日），至日××公司起诉之日（2008 年 3 月

14 日），已经超过了两年，且日××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本案

存在时效中止、中断或延长的任何事由，故日××公司的诉

请因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而丧失胜诉权。综上，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三十五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意见》

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判决：驳回原告日××发展有限公

司的诉讼请求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467 元，由原告日××发

展有限公司承担。 

上诉人日××公司上诉称：一、一审法院界定国际货物

买卖合同的评判标准错误。对于一份由一家香港公司和一

家内地三来一补企业订立的设备买卖合同，一审法院以合

同项下货物未跨越国境，交货地（也就是履行地）在国内

为由认定日××公司与邦××厂、邦××公司间的合同为一般国

内合同，并非国际货物买卖合同，从而以时效为由否定日

××公司的主张，一审法院的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。其错



 

误就在于：以货物是否跨越国境这个不正确的标准来界定

国际货物买卖合同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主持制定

1980 年《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时，

经过反复讨论，最后决定确定以买卖双方的营业地点是否

位于不同国家作为合同是否具有”国际性”的唯一标准，即营

业地标准。《公约》第 1 条第（1）明确规定：国际货物销

售合同是指营业地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所订立的货物销

售合同。此后，后续通过的国际公约均采用”营业地”为标准

确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。我国是《公约》的缔约国，营业

地标准当然适用我国。日××公司的营业地在香港，邦××厂、

邦××公司的营业地在大陆，按照我国一直将涉港案件参照

涉外案件来处理的惯例，本案当然也适用此标准。但一审

法院无视此标准，以货物未跨境，合同履行地、交货地均

在中国境内（实际上在内地法院涉诉的大部国际货物买卖

合同纠纷履行地和交货地均在国内，其并不稀奇）为由否

定本案涉案合同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，进而认为本案不适

用《合同法》规定的四年时效，从而彻底否定了日××公司

的胜诉权利。一审法院的这种认定，基于的是一个错误的

标准，得出的是一个错误的结果。二、一审法院程序上把

本案作为涉外案件来处理，实体上却将本案作为一般国内

案件来处理，权利义务的分配上显然对日××公司显失公平。

《合同法》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诉讼时效为四年，其



 

考虑的不单单是该种合同内容的特殊性，肯定也考虑了此

种诉讼的特殊性。显而易见，日××公司作为一家营业地在

香港的公司，在证据材料的收集上，信息的发现和反馈方

面都不如一家内地公司便捷，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司

法解释规定将涉港案件比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一个原因，

同时也是法律对此种合同规定一个较长的诉讼时效的原因。

以本案为例，起诉前日××公司要收集相关证据肯定就要比

一家内地公司要困难很多，起诉时要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

料也要比一般国内诉讼案件多，而且还需办理相关的司法

公证手续方能得到法院对日××公司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可，

送达期、上诉期等期限均比普通送达期要长，这些都是基

于这种合同的涉外特性所决定的。但一审法院在程序上按

涉外案件来处理，实体上却是按普通案件来处理，这是日

××公司无法理解的。这对日××公司来说，也是非常不公平

的。对法院来说，程序上和实体上对同一案件性质的两种

不同认定本身也是相互冲突的。综上所述，一审法院认定

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审理结果显失公平，请求：1、

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（2008）深宝法民二初字第

1327 号民事判决；2、判决邦××厂、邦××公司连带支付给日

××公司货款计港币 41500 元及利息 8329 元；3、本案一、

二审诉讼费用由邦××厂、邦××公司担。 

被上诉人未应诉答辩。 



 

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还查明：在实际履行本案《采购订单》中，承担

交货及验收义务的是日××公司，接收货物一方为邦××厂。

另查明，日×公司为日××公司在我国内地开设的公司。 

以上事实有《采购订单》、一审开庭笔录及二审调查笔

录等证据证实。 

本院认为：因日××公司与邦××公司均属香港企业，故

本案为涉港商事纠纷，原审法院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的准据法，日××公司与邦××公

司、邦××厂对此均无异议，本院予以照准。双方争议的焦

点是本案是否属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及上诉人日××公

司提起诉讼是否已过诉讼时效。（一）本案的买卖合同是否

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。（1）本院认为，《公约》第 1 条第

（1）款规定”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

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”，因我国是《公约》的缔约国，”营业

地标准”说适用于我国。但是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，因

此虽然我国是缔约国，但内地与香港当事人之间的买卖合

同的定性不能直接适用《公约》的标准。目前，我国现行

法律对如何确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没有明文规定，故本院

参照《公约》的相关规定：《公约》第 1 条第（1）款采用

的”营业地标准”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界定为营业地在不同国

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；为了明确”营业地



 

标准”，《公约》第 10 条（a）还规定，”如果当事人有一个

以上的营业地，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

业地为其营业地”。上诉人认为本案《采购订单》的缔约一

方日××公司是香港企业，而另一方邦××公司是香港企业及

其内地的”三来一补”厂邦××厂，而从日××公司一审提供的

《采购订单》看，用以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《采购订

单》传真件上只有邦××公司的盖章，没有邦××厂的签章，

可见订立合同的主体应是日××公司和邦××公司；而日××公

司和邦××公司的主营业地均在香港，邦××厂只是邦××公司

在深圳的加工厂及收货方。在《公约》及我国现行法律没

有明确营业地的判断标准的情况下，不宜认定”三来一补”厂

是香港公司的营业地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认为邦××厂是邦××

公司的另一营业地，也应结合合同整体综合判断哪个营业

地与合同有最密切关系。作为买方最主要的合同义务是付

款，本案合同付款是由邦××公司通过香港××银行汇划 50％

的定金给日××公司，故与合同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也

应是邦××公司在香港的营业地。（2）从本案买卖合同实际

履行情况来看，本案中《采购订单》仅有日××公司的确认

和邦××公司的盖章，即签约方均是香港公司，而实际履行

交收货义务的则是日×公司及邦××厂，即实际履行交收货义

务的两方当事人均在我国内地，已发生的付款行为又是发

生在日××公司及邦××公司两个香港公司之间，因此实际履



 

行买卖合同权利义务的双方当事人是不具有国际性的。综

上，本案所涉合同应是营业地均在香港的两香港公司之间

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，不具有国际性，故上诉人主张参照

《公约》认定本案买卖合同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，应适用 4

年诉讼时效的依据不充分，本院不予支持。（二）本案日××

公司提起诉讼，是否已过诉讼时效，丧失胜诉权。按照

《采购订单》的约定，邦××公司应在 2005 年 6 月 18 日支

付剩余 50%的货款给日××公司，即日××公司应从 2005 年 6

月 18 日起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，日××公司主张货款的诉讼

时效期间应是 2005 年 6 月 18 日至 2007 年 6 月 17 日，现

日××公司于 2008 年 3 月 4 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诉讼，且未

能举证证明本案存在时效中止、中断或延长的任何事由，

故原审法院判定日××公司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。

此外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本案作为涉外案件来处理，

在诉讼时效上即应按照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 4 年诉讼时效

处理。法院在程序上对涉外案件的特殊处理是基于案件主

体、法律事实等方面特殊性的考量，与合同是否属国际货

物买卖合同的判断乃至诉讼时效无必然联系，因此上诉人

的该项上诉理由不充分。综上所述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基

本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

 

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 954 元，由上诉人日××公司承担。 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 

审判长 黄   宇 

审判员 温 达 人 

审判员 朱   萍 

 

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 

书记员 潘亮（兼） 

 


